輔仁大學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
經費編列特殊需求說明表
【填表注意事項】
1. 編列原則：各項經費支應應以「協助教學創新」與「學生實務學習」為優先，請勿支應與計畫無關之常態性行政庶務。
2. 金額計算：請依勞動部最新公告之基本工資及校內規定編列。
3. 核定效力：本表經執行長核准後，方得於計畫經費內核實報支。
	一、計畫基本資料

	計畫編號/名稱
	

	執行單位
	
	計畫主持人
	

	申請項目
	□臨時工資超過業務費 35%    □資本門項目超過學校編列標準

	二、超過比例之必要性說明

	※請強調「學生學習」與「計畫目標」的關聯（如計畫執行特殊性、專業技術需求或學生學習成效對照），避開「行政庶務」。

	三、經費明細與執行內容

	範例：
臨時工資：****元（擬編列）/****元（核定業務費）；**％（佔比）
課程助理：負責工作坊分組指導、學員技術諮詢、數位教學初步協作。
8人*40小時+校付勞保勞退＝62720+10000

資本門：請購項目規格*單價*數量

	四、預期績效與產出（質化/量化）

	※請說明投入高比例人力或設備後，對計畫 KPI 或學生專業能力提升之具體影響。

	計畫主持人簽章
	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
	深耕辦公室審核

	承辦人：



日期：
	執行長(或授權代簽人)：
□同意                 □不同意


日期：



